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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和标准的建设 
——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体会 

 

于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以下简称《通用语言文字法》），于 2000 年 10

月 31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并从 2001 年 1 月 1 日起开

始实施。这是我国语言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并将对我国的社会、经济、科技教育等方方面面

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制订《通用语言文字法》的目的之一，就是“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

（第一条），而要使《通用语言文字法》顺利实施并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又必须制订一系

列相关的规范和标准。正因如此，必须重视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的建设，必须采取有

力措施加快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的建设步伐。 
 

一、 通用语言文字本身的规范和标准 

 
根据《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要求和实施《通用语言文字法》的需要，应该建立的通用语

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可以大体上分为两类：第一类，通用语言文字本身的规范和标准；第

二类，通用语言文字在各个领域中应用的规范和标准。先谈第一类。 
1.1 普通话的规范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二条指出：“本法所称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

汉字。”这就是说，普通话已不仅仅是当今汉民族的共同语，而且已经法定为我国的通用语

言。什么是普通话？早在 1955 年召开的在汉语规范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现代汉语规范

问题学术会议”上，就将普通话明确表述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依据这一表述，普通话的语音标准从语音系统上看是明确的，而且自 1956 年 1 月普通

话审音委员会成立以来，对普通话异读词和本国地名进行审音，在 1957 年 10 月公布的《普

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和《本国地名审音表初稿》、1959 年公布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

初稿（续）》、1962 年公布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第三稿和 1963 年公布的《普通话

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的基础上，1985 年修订为《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使许多词语

的读音有了规范。但是，审音是在特定的时期进行的，不同时期的审音指导思想会有或大或

小的变化，而不同的审音指导思想往往会有不同的审音结果，应当根据时代的发展对《普通

话异读词审音表》进行再修订。当然，确定普通话的语音规范，不仅仅是异读词，轻声、儿

化、多音语素等也迫切需要规范。而且语音是在发展变化的，例如“打的”、“的士”的“的”

读阴平（dī），就是语音的一个新变化。语音规范应当随着语音的新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 
几十年来普通话词汇和语法的规范，主要是通过词典、教科书和一些普及性的词汇、语

法著作进行的，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应看到这两方面的规范化工作还远远跟不上社

会语言生活的要求。从宏观上看，普通话词汇应当有符合现代语言实际的常用词表和通用词

表，应当建立规范的术语库，制订外语词和少数民族词语的汉译或转写规范，建立外国和我

惧闲聊斋供稿 
1



李宇明  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和标准的建设 

国少数民族人名、地名的汉语转写规范并整理已有的汉语转写形式，研制缩略语规范①等。

此外，应尽快进行普通话异形词的规范（交代/交待），尽快进行普通话同音词、特别是同一

语域的同音词的整理（期中/期终），应尽快修订《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并应时时跟

踪新词新语研究其规范问题。 
语法的规范比词汇规范的柔性更大，列出整个语法现象的规范清单是不现实的。但是，

应当有主要起语法作用的虚词的用法规范；应当建立消解歧义表达的技术规范，例如“X 以

上/下/内”是否包括 X 等；应当研究具有特种用途的“受限语法规范系统”。 
1.2 汉字的规范化与标准化 
建国 50 多年来，汉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建设取得的成绩最大。对汉字进行了异体字的

整理和简化工作，发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简化字总表》；确定了印刷汉字的字形

和一些印刷字体的字形规范，发布了《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印刷魏体字形规范》和《印

刷隶体字形规范》；研究了现代汉语的字量问题，发布了《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和《现代汉

语通用字表》等等。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对汉字规范化和标准化的要求更高，这方

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通过研制《规范汉字表》来确定规范汉字的字量。《规范汉字表》内部可以分常用字、

通用字、特殊用字等不同的层级，以满足社会语言文字生活的不同需要。对《规范汉字表》

中的多音字进行整理，将那些不增加表义信息和表义作用不大的读音规范掉。研究《规范汉

字表》中所有汉字的结构规律，进而在更大范围内确定笔画、笔画类属、笔顺、构件及其组

合、部首及汉字归部等方面的规范，确定汉字各种形体（包括印刷体和手写体）的规范原则

及具体标准。根据不同需要确定汉字的各种排序原则及多种排序规范。通过这些工作真正实

现汉字的定量、定音、定形、定序，是汉字规范化、标准化。当然，长远一点看，在《规范

汉字表》的基础上，还应进一步考虑研制《汉字字符总集》，《汉字字符总集》不仅包括所有

的规范汉字（基本集），而且也应包括各种辅助集，如：港台现在使用的繁体字，在方言区

流行的方言字，为某种特殊需求而要用到的异体字、古文字，以及日本、韩国使用的汉字等。 
1.3 进一步发挥汉语拼音的功能 
《汉语拼音方案》1958 年公布，1982 年成为国际标准。为使汉语拼音发挥更大职能，

有关部门相继发布了一些有关汉语拼音的规范，如：《汉语拼音字母名称读音》、《汉语拼音

正词法》、《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原则》、《中文书刊名称汉语拼音拼写法》、《中国人名汉语拼

音字母拼写法》、《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少数民族语地名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

写法》、《中国各民族名称的罗马字母拼写法和代码》等。并且借助汉语拼音设计了《汉语手

指字母方案》、《中国盲文》等。 
《汉语拼音方案》虽然不是文字方案，但却是记录汉语、辅助汉语汉字发挥职能的重要

的符号系统。因此，在进行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的建设时，不能忽视关于汉语拼音的

各种规范和标准。 
 

二、 通用语言文字在各领域应用的规范和标准 

 
不同的社会领域，对语言文字有不同的规范要求，这就要求形成通用语言文字在各个应

用领域中的规范和标准。 
2.1 语文教育领域的规范和标准 
提高国民的语文水平，是清末以来 100 多年的语文运动始终不渝的一个目标。语文教育

                                                        
① 在汉语书面语中，夹带汉语拼音和外文字母的情况越来越多，例如GB（“国标”的拼音缩写）、GF（“规

范”的拼音缩写）、IT、IC、VCD等，这些形式多为缩略语。在研究缩略语规范时，也应包括这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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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分为学校语文教育和社会语文教育。就学校语文教育而言，对以汉语为母语的学生的普

通话水平还没有统一的要求①；基础教育用字根据的是一般的常用字表，并不特别适用，像

“蝌”、“蚪”、“蜻”、“蜓”这些字不是最常用字，但是一二年级的小学生就得学，因此应当

根据教育规律制订分级等的《基础教育当用字表》；同理，也应当制订《基础教育基本词汇

表》。这些字表和词表不仅要管着语文课本，而且也应当是其他科目教材的用字用词依据。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学生写字，遵循的都是楷书的笔画笔顺，楷书是印刷体的规范，手写体

应该建立行书规范。对汉语为非母语的外族、外国学生进行汉语、汉字的教学，也应当有适

应这种教育的字表和词表。 
社会语文教育包括扫除文盲、在全社会推广普通话和推行规范汉字。扫盲所要求的实际

是国民所应具有的最低识字水平，其实也是就业的最低识字标准。时代的不同，要求国民所

应具有的最低识字水平也会有所不同，应当根据时代的进展不断修订脱盲的标准，也就是就

业的最低识字标准。 
普及共同语是工业化国家的基本政策，也是信息化时代的基本要求。西方工业国在 200

多年前就普及了共同语，日本在 100 多年前普及了国语，而我国要达到普及普通话的目标，

还有一段路程。通过普通话水平测试来推动普通话的推广，是 90 年代推广普通话的新特点，

而且成效显著。1991 年开始试用的《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和 1994 年开始试行的《普

通话水平测试实施办法》，应当在试用、试行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完善，并要对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人群、不同的职业提出不同的达标标准。此外，还可以考虑研制《文字应用水平等级

标准》，以测试人们的文字应用水平。 
2.2 信息产业领域的规范和标准 
21 世纪是信息的世纪，信息产业如朝阳般喷薄东升。汉语汉字进入计算机和因特网，形

成了通用语言文字的一个新的应用领域。满足信息产业的需要，及时制订这一领域的通用语

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五条（“信息处理和信息技术产品中

使用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当符合国家的规范和标准”）得到贯彻和落实，具有重大的社会

意义和经济价值。 
在汉语汉字的机器输入方面，“万码奔腾”的混乱局面几年来已使业内人士忧心忡忡，

应当尽快制订语音输入、汉字键盘输入和手写输入、汉语拼音键盘输入等的评价标准，加速

“万码”在“奔腾”中的优胜劣汰。自 1981 年起，国家有关部门陆续公布了一些信息交换

用的字符集等，公布了信息交换用或图形信息交换用的宋体、仿宋体、楷体、黑体的点阵字

模集及数据集，这些字符集、字模集、数据集，对于汉字的编码与输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

现在急需扩充完善。而且机器“繁简/简繁”的自动转化问题，古文字的计算机处理问题等，

也需要考虑解决。 
汉语汉字的信息处理，又称“中文信息处理”，当前正在打破“字处理”阶段，向“词

处理”、“句处理”的阶段进展。在此种形势下，用于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分词规范及分词词

表、现代汉语词类及其标记规范、现代汉语句法基本集，以及文献的自动检索、摘要、翻译

的评价标准等等，都需要尽快研制。 
现在信息产品越来越多，更新换代越来越快；因特网的中文域名及因特网上的汉语汉字

规范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这些也需要相关的规范或标准出台。 
2.3 其他领域的规范和标准 
通用语言文字有广泛的应用领域，如社会管理、汉语文出版物、广播影视、公共服务行

业等。在这些领域中，还有大量的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需要需要修订和制订。例如，

在户籍管理、公共服务、报章杂志上都会碰到任命的问题，需要制订《汉语人名用字表》；

                                                        
① 当前只有对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有普通话水平的要求，但对小学生、中学生、师范院校之外的大学生没有

普通话水平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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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地名用字是罕用字，有的读音也比较特殊，有必要规范汉语地名用字，制订《汉语地名

用字表》。 
 

三、 规范和标准的建设思路 

 
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和标准的建设包括制订和维护两个方面。制订就是新建规范和标准；

维护就是根据形势的变化对已制订的规范和标准及时进行修订和充实。不管是制订还是维

护，学术性、政策性都很强，有些时候、在某些领域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和标准的建设还具有

时效性，如飞速发展的信息产业领域中的规范和标准建设就具有较强的时效性。根据学术性、

政策性和实效性的的要求，科学地建设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

的问题。 
3.1 建立规范和标准的理想体系 
暂时忽略影响规范和标准建设的时间、研究水平、社会条件等外部因素，仅从学理上讲，

通用语言文字本身及其各应用领域，应当建立哪些规范和标准，列出清单，并对列入清单的

规范和标准进行归类梳理，建立起规范和标准的理想体系。“理想体系”的建立，有赖于对

通用语言文字本身的认识，有赖于对通用语言文字在各个领域中应用的认识，其基础是关于

通用语言文字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当然，随着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不断深入，随着通

用语言文字本身的发展变化和社会的发展变化，规范和标准的“理想体系”也应进行不断的

调整和增删。 
有了这样一个理想体系，可以做到眼观全貌，胸有成竹。可以避免规范和标准建设中的

重大疏漏，可以克服随机行为和久旋一处的习惯倾向。在此基础上根据轻重缓急和实际状况，

有计划、有步骤地安排规范、标准的研究、审定和发布，该布点的布点，该将多个规范、标

准连成片的成片。这样所形成的就是一张操作进度表。 
3.2 建立科学的运作机制 
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必须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并应有一定的审定、公

布程序，不能“吾辈数人，定则定矣”。 
首先，国家职能部门应根据通用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理想体系和操作进度表，通过广

泛征询意见，拟订一定时期的科研指南和科研管理办法。根据科研指南和科研管理办法，面

向社会立项研究。项目可以采用招标和委托两种形式；项目承担人可以是科研院所、高等院

校、学术团体、相关企业及其他社会人士，项目申请人能否承担项目，有项目评审组评审。

研究项目经立项部门聘请专家组鉴定结项，然后交有权威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和标准

审定委员会”审定，由国家职能部门发布。 
 

国家职能部门  
                                           
                                           

           项目评审组   专家组    审定委员会 
 
 
科研指南—→立项研究——→结项——→审定——→发布 
 
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从科研指南到研究、发布的运作机制如上图所示。这样的

运作机制，能够保证国家职能部门的主导作用，使规范和标准的研制有序化；能够保证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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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标准制订的科学基础和民主程序，使所制订的规范和标准具有科学性、可行性和权威性；

而且也能够调动社会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当然，社会上的自然研究成果，也可以申请审定；

如果达到要求，也可以作为国家的规范和标准。 
通过这样的运作机制，可望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使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对于社

会需求来说，可以“基本够用，基本管用”。 
3.3 处理好几个关系 
在进行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和标准的建设中，要注意处理好各种关系。 
1、刚与柔的关系 
语言文字是非常复杂的现象，到了各个应用领域，本身就非常复杂的语言文字现象就会

变得更为复杂。因此，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有的可以刚硬一点，有的则需要柔软一点。

比如，语音、文字方面的规范和标准可以刚硬一些，词汇、语法方面的规范和标准就需要柔

软一些；用于机器的规范和标准可以多一些刚性，用于人的规范和标准可以多一些柔性；研

究基础较好的有把握的规范和标准可以刚一点，研究基础不太好的规范和标准应当柔一些；

技术性差的适应于用“规范”，显得柔一些，技术性强的适应于用“标准”，显得刚一些。“柔”

有很多种“柔法”，比如用“初稿”、“征求意见稿”、“草案”、“试行”、“试用”、“推荐使用”

等字眼或方法，就可以既宣传了规范、标准，又使规范和标准具有柔性。该刚时柔，往往会

失去一些机遇；该柔时刚，往往会导致失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制订，就较好地处

理了刚与柔的关系。 
2、学理与俗实的关系 
任何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都必须遵从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律，有学理上的根据。但是

有些现象在历史演变的长河中也会出现讹变，而且这些讹变还可能形成大众化的世俗现实。

在语音、字形、词语、语法等方面，都可以找到不少学理与俗实矛盾的例子。不同的规范观

念，在处理学理与俗实的矛盾时往往有不同的态度，对一些现象进行规范时的争论和规范之

后的议论，也往往是基于学理或基于俗实的分歧。从理论上说，应当根据学理来制订规范和

标准，但是，一旦某些现象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又有悖学理时，就应当“从众从俗”。这

就是说，尊重学理而不拘泥于学理。 
当今，许多语言文字规范和标准是面对市场的，如信息产业领域中的规范和标准。某种

不符合语言文字规范的产品一旦占领市场，就会造成新的“俗实”。而要匡正这种“俗实”

不仅非常困难，而且也会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因此，这样一些领域的规范和标准应当具有

先导性。 
3、制订与维护的关系 
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建设，既要制定又要维护。对规范和标准的维护主要表现在

两个方面：第一，对“试行”、“试用”、“初稿”、“草案”一类的“准规范”、“准标准”，在

一定的时限内要对试用的情况进行总结，或废止，或修订后继续试行，或修订后转为正式的

规范或标准；第二，对已经发布的规范和标准，在使用中发现有不合适的情况，就应当根据

不合适的情况的性质进行修订或废止。在规范和标准建设的初始阶段制订是主要任务，但是

规范和标准制订多了，对规范化、标准化的要求高了，维护就必须及时跟上。在信息化时代

的今天，在建国来第一个语言文字规范《常用字表》（1952 年 6 月 5 日）正式公布至今已近

50 年的今天，更要克服重制订轻维护的观念。加强维护，是使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具有

权威性、有效性的重要保证。 
4、科学性与时效性的关系 
科学性是规范和标准的生命，只有具有科学性的规范和标准才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但

是，如果社会或社会的某个领域急需建立某种规范或标准，而从学术看建立这种规范或标准

的时机还不完全成熟，这时科学性就与时效性发生了矛盾。如果没有“维护”的观念，要解

惧闲聊斋供稿 
5



李宇明  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和标准的建设 

决科学性和实效性的矛盾是相当困难的。计算机软件在设计之初也多是存在问题的，这些问

题通过升级来解决。对于从学术上看还不完备但在时效上有紧迫要求的规范和标准，就可以

采用计算机软件设计的思路，先用柔性的办法公布规范或标准，然后及时维护使之“升级”。

当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与市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的时候，应当特别加强时间意识。 
此外，汉语汉字不仅在大陆使用，港台和海外其他华人群体也在使用，外国很多人也在

学习汉语汉字，日韩也在使用数量不等的汉字。因此，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我国改革开放的

时代背景下，为汉语汉字制订规范和标准，还要放眼海外和国际社会。对原有的规范和标准

进行维护时，在制订新的规范和标准时，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尽量地减少分歧，起码不要再

人为地扩大分歧；同时也应看到，就汉语汉字的规范和标准而言在某些领域还存在着竞争的

问题。这就是说，在进行规范和标准建设时，还要考虑到大陆与海外的文化与经济等方面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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